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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今年是国
家赔偿法施行25周年，最高人民法院
29日发布了25年来25件国家赔偿典
型案例，彰显国家赔偿制度从落地生
根到发展完善，对于规范公权力机关
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

“国家赔偿法是保障人权、规范公
权力行使的宪法相关法，25年来，国家
赔偿审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健康发
展，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公权。”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
陶凯元说。

1995年湖南一起人民法院错误执
行国家赔偿案中，法院解除了对500件
洋河大曲酒的扣押并返还给赔偿请求
人。这也是国家赔偿法实施后，目前
能够确认的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申请
人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国家赔偿，人
民法院依据国家赔偿法审理且作出赔
偿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

1997年广东一起刑讯逼供致死国

家赔偿案中，法院决定公安局赔偿死
者近15万元，给付其未成年子女生活
费，每年给付其父母生活费直至死
亡。该案是全国首例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审理的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
件，让死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
均得到应有的赔偿，最大限度地保障
了其权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法院进一
步加大人权保障和涉产权保护的力
度，妥善审结了“张氏叔侄”、呼格吉勒
图亲属、聂树斌亲属等一批刑事赔偿
案件；审理了沈阳北鹏公司、丹东益阳
公司等一批涉财产赔偿案件，依法保
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有力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公信力。

“进入新时代，人民法院在国家赔
偿审判工作中提出了‘当赔则赔’‘把
好事办好’的新理念，在现有法律制度
框架之内从优用足各项法律政策，在
司法裁量权范围内尽量做对请求人一

方有利的解读。”陶凯元说。
2013年张辉、张高平被关押近10

年后宣判无罪，二人分别获赔110余万
元。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
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
道歉，于收到赔偿申请的十五日后即
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2018年广西一起国家赔偿案中，
1997年被民警违法开枪击伤致终身残
疾并于1998年获近30万元赔偿的请
求人，20年后再次提起赔偿申请，最终
再次获赔49万余元。该案的审理打破
不合理惯例的束缚，表明了人民法院
努力打通国家责任制度堵点，畅通国
家赔偿渠道的鲜明态度。

陶凯元表示，人民法院将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合力落
实国家赔偿审判的新任务新要求，全
面提升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发展质
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
感。 /新华社

保障人权、规范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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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贵州河闪渡乌江特大桥顺利合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近日召开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调度推进
视 频 会 议 ，调 度 各 地
2021年春节前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人社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调
度情况看，专项行动以
来，各地区普遍高度重
视，高位推动、行动迅速、
措施有力、效果明显。

会议要求，各地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对做好岁末年初根治
欠薪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带着对农民工的深
厚感情，深入排查欠薪
隐患，高效解决欠薪问
题。要强化违法惩戒，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
范、及时化解各类欠薪
矛盾纠纷，坚决打赢春
节前根治欠薪冬季专项
行动收官战，让农民工
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回家
过年。 /新华社

人社部：坚决防范、及时化解
各类欠薪矛盾纠纷

在美容店寻觅“目标客户”，推荐
免费境外游，随后引导参加体检项目，
再推荐天价“抗癌药”……近日，一起
涉案金额超4.2亿元的海外特大医疗
诈骗案在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其中被告人张某梅因犯诈
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他3名主犯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13年至13年6个月不等；本案
另外100多名被告人在嘉兴市秀洲区
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本案首要分子张某梅为大连思兰
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
在全国多个省区市，通过美容店等渠
道寻觅“目标客户”。经过筛选，有消

费能力、不懂英文、注重健康的客户信
息会被送到思兰德公司，成为诈骗目
标“猎物”。

随后，美容店会向选定的目标客
户宣传海外医疗项目，以“免费旅游”
之名诱骗受害者出境。其间思兰德公
司会组织“医疗说明会”等诱导受害者
参加体检，并由“专家”解读报告，推荐
受害者接受“癌盾”项目，购买售价为
9.8万元至39.8万元不等的“癌盾”口服
药物。后经查明，这一产品主要成分
为番茄红素等，每粒成本仅为几元。

2018年4月24日，辽宁、江苏、浙
江等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相继抓获嫌疑人132名。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至
2018年4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梅伙同
他人，以思兰德公司为载体，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以“免费旅游”等名义诱骗
客户参加医疗项目，后安排人员对体
检报告进行夸大、曲解，使受害人产生
错误认识，从而付费接受“医疗项
目”。截至案发，张某梅等人骗取1393
人次共计42439.42万元，实际获利共
计14785.48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梅等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据此，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新华社

涉案金额超4.2亿元
浙江宣判一起海外特大医疗诈骗案

12月29日，随着最后一块桥面板
吊装完成，河闪渡乌江特大桥顺利合
龙（无人机照片）。

29日，随着最后一块桥面板吊装
完成，河闪渡乌江特大桥顺利合龙。
由贵州路桥集团承建的河闪渡乌江特

大桥位于贵州省石阡县与凤冈县交
界，是湄（潭）石（阡）高速公路重点控
制性工程，大桥于2018年3月开工建
设，桥梁全长2000米，主桥为680米
钢桁梁悬索桥，预计于2021年7月建
成通车。 /新华社

30日11时30分许，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目前
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
工作时间最长的固体分
段式助推器——民用航
天3.2米3分段大型固体
火箭发动机在西安实现
地面热试车成功，将助
推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能力的提升与拓展。

此次试车的分段大
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第四研究院研
制，发动机总长11.6米、
直径3.2米，分为3段。

作为我国固体火箭发
动 机 家 族 中 的“ 大 力
士”，该型发动机的试
车成功，全面验证了分
段式固体发动机的分
段对接技术，使我国进
一步掌握了分段式固
体发动机的设计方案、
理论和方法。

“我们将继续拓展
段式，以满足我国空间
装备、载人探月、深空探
索更高的发展需求。”航
天四院大推力固体发动
机总设计师王健儒说。

/新华社

我国最大分段式
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记者30日从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该院对前美职篮运
动员迈克尔·乔丹诉乔
丹体育公司、百仞贸易
公司姓名权纠纷案作出
一审宣判。

原告迈克尔·乔丹诉
称，“乔丹”这个译名已与
原告建立了特定的联系
并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原
告由此对中文“乔丹”享
有姓名权。被告乔丹体
育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
自在其商号、产品和商业
推广活动中使用原告的
姓名“乔丹”，对广大消费
者造成了误导，已构成对
原告姓名权的侵害。百
仞贸易公司销售乔丹体
育公司的侵权产品，故构
成共同侵权。

两被告共同辩称，
Jordan只是英美国家的
一个普通姓氏。原告不
可能对一个英美普通姓
氏的惯常翻译享有中国
法律意义上的姓名权。
被告注册并使用“乔丹”
商标已有数十年，对“乔
丹”商标依法享有商标
权。原告早就知道被告
使用“乔丹”商标和商号，
却不及时主张权利，早已
过了诉讼时效。而百仞
贸易公司销售的产品均
通过合法渠道进货，故已
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不构成共同侵权。

经审理，上海二中院
认为，乔丹体育公司是在
明知迈克尔·乔丹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情况下，仍然

擅自选择“乔丹”二字进
行商标注册，并登记了

“乔丹”商号。除此以外，
乔丹体育公司还将迈克
尔·乔丹曾经的球衣号码

“23”和他两位儿子的中
文译名马库斯·乔丹和杰
弗里·乔丹均注册为商
标，其指向性非常明显，
足以认定其具有导致或
放任公众产生混淆的故
意，故乔丹体育公司构成
对原告姓名权的侵害。
而销售商百仞贸易公司
不具备共同的侵权故意，
但今后不得再销售侵权
产品。由于原告在本案
中明确表示不主张经济
损失，故法院仅就原告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诉讼
中的合理支出进行裁判。

据此，上海二中院
依法判决乔丹体育公司
公开在报纸和网络上向
原告赔礼道歉，并澄清
两者关系；乔丹体育公
司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
中的“乔丹”商号；乔丹
体育公司应停止使用涉
及“乔丹”的商标，但对
于超过五年争议期的涉
及“乔丹”的商标，应采
用包括区别性标识等在
内的合理方式，注明其
与迈克尔·乔丹不存在
任何关联；乔丹体育公
司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
抚慰金人民币30万元；
乔丹体育公司赔偿原告
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
理费用人民币5万元；驳
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 /新华社

球星乔丹状告乔丹体育公司侵权
上海法院一审宣判


